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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CPI指数构建研究

摘要：多层次CPI指数是国内急需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及对农村与

城镇居民的群体划分，首次构建了多层次CPI指数。研究发现：全国CPI指标与城镇CPI及农村

CPI均有显著性差异，农村CPI仅对农村富裕群体CPI具有代表性，城镇CPI仅对城镇富裕群体缺乏

代表性，汇编后的农村人口及城镇居民各群体间的CPI指标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全国CPI、农村

CPI与城镇CPI对低收入群体均存在低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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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与变形推导如下：

①

其中， 表示价格综合指数， 表示规格品基期价格，

表示规格品报告期价格， 表示规格品报告期销售量，

表示规格品价格个体指数， 表示规格品销售额报告期的权

重。这样设计的理由是：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固定篮子”价

格的变化情况，还能说明由于价格的变化居民“现在”生活

费用的实际变化情况，同时，派氏指数是计算其他高级指数

的基础条件。我国现行CPI编制公式如下：

②

式②中的 表示相应商品或服务所占的权重，这样的权

重采用的是基期的价格，在反映商品价格的变化方面具有明

显“滞后”特征，相比较而言，式①的计算也只要商品价格

的个体指数与相应的权重这两个条件，因此，式①在反映商

品价格综合变化方面要合理些。

同时，在居民消费科学分层条件下，同一层次居民消费

同质特征明显，可以定期采用多层次概率抽样法测度各层次

居民消费品权重，保证样本代表性与客观性，测算各层次居

民规格品的权重，推断误差在概率意义不仅可以计算还可以

加以控制，使得价格指数更加接近居民消费实际情况。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均来自1993-2012年的《中国统计

二、多层次CPI编制及实证分析

我国CPI数据的准确性与有效性长期以来饱受外界质疑，

主要问题是：第一，CPI指数单一性。目前我国编制的CPI指

数有城镇CPI、农村CPI及全国性的CPI指数。这样的分类主要

依靠经验与专业知识做定性分类，这样的分类必然导致两个

结果：一是得到的CPI指数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情况；二是这样的分类，使得类内居民消费支出未必同质，

类间居民消费支出未必异质，这样的指数本质上还是一种全

国性单一的CPI指数。第二，消费结构的差异性。改革开放政

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使得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居民消费模式、消费偏好、“篮子商品”等发生了很

大变化，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征。因此，CPI指数的单一

性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CPI编制问题，

对此展开研究可以完善CPI编制理论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

对性与有效性。

价格综合指数编制方法产生最早、最经典的是拉氏指数

（Laspeyres index，1864）与派氏指数（Paasche index，

1874）。由于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消费品权重数据的更

新，运用派氏指数编制CPI指数无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

经典指数理论，CPI的编制宜用加权调和平均指数，公式适当

一、价格综合指数模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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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知，全国CPI指标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

小值及标准差等指标均小于农村各收入阶层CPI的相应指标，

而峰度指标则大于农村各收入阶层群体；在正态性检验方

面，虽然都通过了正态性检验，但是概率值稍显偏小，均在

0.6左右。同时可知，全国CPI指标低估了农村低收入（低估

1.1%）、较低收入（低估0.98%）及中等收入群体（低估

0.846%）的CPI指标，现行农村CPI指标对农村各收入群体的

低估值分别为低收入（0.66%）、较低收入（0.54%）及中

等收入群体（0.406%）。CPI的低估会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

果：首先是据此出台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准，针对

性不强，效果不显著。其次，低估的CPI指标更容易“诱导”

政府制定更加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长期负效应积累下来，

使得货币的币值下降，实际的通货膨胀水平节节攀升。最

后，低估的CPI指标使得政府对居民由于物价上涨进行的补贴

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群体间CPI的差异性也使得政府补贴政

策的方向与力度失准。

现将农村各收入阶层的CPI指标，运用SPSS软件的样本

配对检验进行对比分析，软件运行结果部分如表3所示。

表3 农村各收入阶层CPI指标的对比分析

注：*表示配对比较的样本具有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5）。

从表3可知：第一，现行的农村CPI指标（  ）与汇编的

、 二个群体对比分析后概率值均小于0.05的显著性

水平，说明这些指标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果与0.1的显著性

水平相比，与 、 的差异也并不明显，只有与 无

显著性差异，这充分说明现行的农村CPI指标对各收入群体的

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缺乏基本的代表性。第二，汇编后的各

群体CPI指标（ 、 、 、 、 ）两两配对比

较结果的概率值均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收入群体

间的CPI指标具有显著性差异。

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城镇居民也按照收入进行划分，对汇编后各收入阶层的CPI指

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城镇居民CPI指标的均值、中位数、最大

值、最小值及标准差等指标均小于城镇居民最低收入、困难

群体、低收入群体的CPI指标，而峰度指标则均小于城镇居民

3.城镇居民多层次CPI指标构建。

年鉴》，考虑到研究目的与数据的可比性，选择了2002-

2011年的全国CPI指标（  ）、全国城镇居民CPI指标（   ）、

全国农村CPI指标（  ）的环比发展速度指标进行研究。人均

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按照国家统计局在

物价指数中的分类法，将农村人口按照收入进行五等份，分

成农村低收入（   ）、农村较低收入（ ）、农村中等收

入（   ）、农村高收入（      ）、农村富裕阶层（    ）五

类；将城镇居民分为城镇最低收入户（  ）、城镇困难户

（     ）、城镇低收入户（  ）、城镇中等收入户（  ）、

城镇高收入户（   ）、城镇富裕家庭（   ）等六类收入群

体。

首先分析单一性的CPI指标

是否准确反映了全国各阶层居民消费的实际情况，对  、 

  、   指标进行样本配对比较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现行主要CPI指标对比分析  时间：2002-2011年

从表1可知，  与    、   各指标间对比的概率值均小

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各指标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即 

对城镇居民    、农村人口的     均缺乏应有的代表性。同

时，  与    间的概率值为0.001，也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说明城镇CPI与农村CPI指标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性

时，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统计局也专门收集

与编制了这方面的数据资料，利用收入五等份农村人口的消

费品在报告期的权重数据与全国性CPI编制的商品与服务等八

大类目录汇总平均的价格个体指数，汇编后的农村各收入群

体的CPI指标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按收入五等份各群体CPI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    时间：2002-2011年

1.现有CPI指标的比较分析。

2.农村多层次CPI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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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相对集中，调查方便，获取

的数据详细、具体、真实的缘故。总体来看，全国城镇的

CPI指标代表了除富裕群体外的居民生活用品价格变化情况，

全国农村CPI指标仅代表了农村富裕阶层生活用品价格的变化

情况，从全国人口群体类型的分布趋势看，确实有“趋中”

的特征，但是，相关CPI指标偏城镇、轻农村，且全国有近一

半人口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未能得到正确反映。第

二，汇编后的各群体CPI指标（   、    、      、   、

、 ）两两配对比较结果的概率值均小于0.05的显著

性水平，说明各收入群体间的CPI指标具有显著性差异。这充

分说明目前的CPI及城镇CPI指标对城镇居民的各收入阶层的

CPI代表性不高，各收入群体对CPI的感受是异质的、有偏差

的，现行的CPI编制工作及理论体系急待完善。因此，根据实

际情况构建多层次CPI指标，更能准确反映各阶层居民消费的

真实状况，同时，也可以为国家出台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极

大提高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实践效果。

基于以上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公众对现

行的CPI指标感受是异质的、有偏差的。现行CPI指标反映了

大多数城镇居民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对广大的农村人口来

说，未能给予恰当反映。这使得不同消费阶层居民对CPI指标

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显著性的偏差；第二，多层次CPI指标

能够更好地反映各收入阶层居民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单一

CPI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各收入群体间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第

三，农村CPI与城镇CPI对低收入群体均存在明显的低估特

征，构建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CPI指标是现实

客观需求。

本文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关于多层次CPI指标个

数的确定问题，从国家统计局对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情

况划分为不同群体（本质上还是一种主观性的分类），我们

编制了相应的CPI指标，虽然分组后编制相应的CPI指标有助

于准确反映各收入阶层居民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情况，但是，

这样的分组法得到的组数及相应的CPI指标显然多了些，那么

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多层次CPI的组数多少为

宜？关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关键是获取全国居民消费品目录

与消费支出结构的详细情况，运用聚类分析客观揭示居民消

费结构合理的层次性，结合政府统计工作的便利性及成本效

益原则确定相应的层次性。

（责任编辑：张巧燕）

三、相关结论

各收入阶层群体；在正态性检验方面，虽然都通过了正态性

检验，但是概率值也同样偏小，均在0.7左右。同时可知，现

行的城镇CPI指标对城镇各收入群体的低估值分别为最低收入

群体（0.29%）、较低收入群体（0.34%）及低收入群体

（0.16%）。显然，即使对城镇各收入群体具有一定代表性

的城镇CPI指标也存在着显著的低估现象。

现将城镇居民各收入阶的CPI指标，运用SPSS软件的样

本配对检验进行对比分析，部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城镇居民各收入阶层CPI指标的对比分析

注：*表示配对比较的样本具有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5）。

从表5可知：第一，现行的城镇CPI指标（  ）与汇编的

城镇富裕群体（    ）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其余群体无显著性

差异。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0底，全

国拥有城镇人口6.6557亿人，乡村人口6.7415亿人，现行城

镇CPI指标对近4/5的人口约5.32456亿人具有代表性。可见，

城镇CPI指标的代表性要远远高于农村CPI指标的代表性。这

表4 城镇按收入五等份人群CPI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    时间：2002-2011


